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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漫
經
濟
所
面
臨
之
問
證
」
發
表
演
說
。及 

指
出
四
十
一
年
至
四
十
六
年
間
。白
漫
之
消 

甕
。(
包
括
政
府
及
民
間)
"
較
生
產
之
增 

加
尙
是
超
越
。因
此
投
資
之
百
分
比
。在
四 

十
六
冬 
反
餃
四
十
一 
年
爲
低c 
四
十
一
年
爲 

百
分
之
二
亠   

1

一。至
四
十
六
年
已
降
低
至
百 

分
之
十
五
點
六
。

蒋
博
士
抑
。四
7

一 年
國
民
済
費
。佔 

第
產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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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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